

（2003年3月）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广东省财政厅粤财采购〔2002〕11号、15号文，〔2003〕1号文和广东省科技厅粤科财字〔2002〕67号、85号文以及中国科学院关于实行政府采购的规定，为规范两院机关的物品采购，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二、使用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采购复印纸、打印纸、计算机、打印机、网络服务器、复印机、速印一体机、不间断电源设备、碎纸机、传真机、子母电话机、空调机、汽车及配件、办公用具、照相及摄像器材、刻录机、扫描仪、音响及音像器材、多媒体器材、无线电器材等物品，一律实行政府采购。所需经费，必须在已列入并被上级或主管单位批准的两院机关年、季度经费预算内列支。

三、单次采购额30万元以内的，采用协议订、供货方式，即：在省政府采购中心当时确认的协议供货商名单中选择供货方，并按省政府采购中心确认的价格直接进行货款交易。协议供货商名单可通过www.gdgpc.com网站或院机关资产主管部门查询。
四、单次采购30万元以上的，要根据经费列支渠道事先向中国科学院或省政府采购中心索取并填报申批表，获准后由其组织专项招标确定供货方、供货价及货款支付方式。
五、使用分院资金采购各类物品，每年申报一次采购计划。获准后依有关规定按月份实施采购。各需求部门应于每年11 月25 日前分别向院机关相关资产管理部门（综合办公室或科学技术处）索取并填报下一年采购计划表。

六、使用省院资金采购各类物品，每季度采购一次，但同类物品每年最多采购两次。各需求部门应于每年11月5日前分别向院机关相关资产管理部门（综合办公室或科学技术处）索取并填报下一年第一季度采购计划表，每年2月5日、5月5日、8月5日填报本年第二、三、四季度采购计划表。相关资产管理部门收到各部门填报的采购计划表后，负责办理机关内部审批手续，并将获准事项汇总后分别于11月10日、2月10日、5月10日和8月10日报资产财务处，由资产财务处负责向上级或主管单位编报财务支出计划及政府采购计划。

七、复印纸、打印纸及计算机专用磁盘、光盘、文具等普遍性、消耗性物品一律由综合办公室负责统一采购；上述物品以外的其它非消耗性物品，由相关资产管理部门（综合办公室或科学技术处）依管理范畴负责采购或由其授权的需购部门依有关规定自行采购。交易方式及结果由采购部门及时在院机关“OA”系统上公布。

八、每个部门每次计划采购总额在5000元人民币以下的，由资产财务处和相关资产管理部门（综合办或科技处）审批；单次采购额5000以上的，由资产财务处和相关资产管理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资产主管院领导审批。

九、购入的消耗性物品可视具体情况存放在综合办公室所辖的文具库房。各部门需用时到文具库房领用，原则上不得突破本部门申报并被批准的采购计划。

十、为便于资产管理，采购时必须将可拆分主件（如电脑中的主机、显示器、打印机、音箱等）的品名、品牌、型号及单价等分别开具发票或在同一发票中分栏标注。

十一、报销时，除继续附送入仓单、进出库登记表外，必须同时附送有效的“院机关物品采购申请表”和“政府采购协议供货物品委托书”。

十二、本办法由由综合办公室、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由人事党群处、资产财务处监督实施。

十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省 院 机 关 季 度 物 品 采 购 申 请 表
填报部门：　　　　　　　　（２００　年第　季度采购计划）　　　单位：元

	拟 购 品 名
	品牌/厂家
	规格/型号
	经费来源
	预　计

单　价
	数量
	合计价

	
	
	
	
	
	
	

	
	
	
	
	
	
	

	
	
	
	
	
	
	

	
	
	
	
	
	
	

	
	
	
	
	
	
	

	
	
	
	
	
	
	

	
	
	
	
	
	
	

	
	
	
	
	
	
	

	
	
	
	
	
	
	

	
	
	
	
	
	
	

	预        计        总         价
	

	申请部门
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财务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资产主管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分管资产院领导意见：

签字：         

 　20   年   月    日


分 院 机 关 年 度 物 品 采 购 申 请 表

填报部门：　　　　　　　　（２００　年全年采购计划）   　　　单位：元
	拟 购 品 名
	品牌/厂家
	规格/型号
	经费

来源
	预计

单价
	数量
	合计价
	具体采购月份、数量

	
	
	
	
	
	
	
	

	
	
	
	
	
	
	
	

	
	
	
	
	
	
	
	

	
	
	
	
	
	
	
	

	
	
	
	
	
	
	
	

	
	
	
	
	
	
	
	

	
	
	
	
	
	
	
	

	
	
	
	
	
	
	
	

	
	
	
	
	
	
	
	

	
	
	
	
	
	
	
	

	预        计        总         价
	
	

	申请部门

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财务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资产主管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分管资产院领导意见：

签字：         

 　      20   年   月   日


政府采购协议供货物品采购委托书


填制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单位（委托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采购单位意见
	省政府采购中心：
我单位需采购协议供货物品（具体货物名称、数 量见下表），核定控制金额 　　　万元（其中自筹 　万元），现委托你单位组织采购。
采购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协议供货物品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及配置
	单位
	预算单价(万元）
	采购数量
	预算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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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合 计
	
	

	采购单位所属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          盖章：
	省政府采购中心确认意见
	协议供货采购
负责人：          盖章：




注：本委托书一式三份: 采购单位一份，省政府采购中心一份，协议供货商一份。
主题词：行政后勤  工作制度  通知
	  中科院广州分院综合办公室        2003年3月27日印发


  校对：张军                             打字：陈静娟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机关物品采购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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